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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2民初5114号
浙江中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炼龙

诉被告浙江宏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第三人浙江中
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解散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第三
人参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外网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公民代理须知、
民商事诉讼权利义务及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限届满后
的次日上午09:30（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三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7311号

杨加斌：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7311号原
告浙江华元星河建设有限公司与被告杨加斌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各方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证据材
料、转普裁定书、告知书、保全裁定书、保全内容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8255号

黄良军：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8255号原告
万桂兰与被告黄良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各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2254号

邬益健：本院受理原告王恺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6
民初22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376号

陕果特产(杭州)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金建忠诉被
告陕果特产(杭州)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01月13日上午9:00
分在本院浦沿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419号

尹佳欣:本院受理原告吴新高诉被告尹佳欣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
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01月14日上午
9:0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532号

许永光、浙江诚儒环境设备有限公司、胡巧燕:本院
受理原告张能健诉被告许永光、浙江诚儒环境设备有限
公司、胡巧燕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
2022年01月13日9:00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591号

符运成:本院受理原告童毅康诉被告符运成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
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01月17日
上午9:0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2761号

毛高华：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品拓木业有限公司诉毛
高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
式无法送达该案相关法律文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判决书。裁判主文为：一、被告毛高华于本判决
生效后五日内支付原告宁波品拓木业有限公司货款
29050.10元并支付自2021年7月6日起至实际履行
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案件受理费526元，
减半收取计263元，由被告毛高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3711号

龚新明：本院受理原告黄建波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205民初371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4004号

郑艳、田永利：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昆霖贸易有
限公司诉被告郑艳、田永利追偿权纠纷一案［（2021）浙
0205民初4004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诉讼
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4002号

段利乐、张小俞：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昆霖贸易
有限公司诉被告段利乐、张小俞追偿权纠纷一案
［（2021）浙0205民初4002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开庭传票、
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4051号

高群：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江北火红红涂料店诉
被告高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0205民初4051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原告举证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
政监督卡、转换程序和独任审理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7521号

王春杰（公民身份号码：3412271982****4016）：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海
支公司诉被告王春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03民初75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春
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大地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海支公司保险理赔款104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
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
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60元，减半收
取计30元，由被告王春杰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0）浙0203民初11139号

浙江飞宇精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
铭芹机械有限公司与被告丽水市融昌实业有限公
司、浙江飞宇精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03民
初11139号上诉状副本。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
送达,可在上诉状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书面答辩状。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0573号

宁波海曙卓缇贸易有限公司、俞旭灿（公民身份号
码3326241986****0354）：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宸
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海曙卓缇贸易有限
公司、俞旭灿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已受理。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一立即停
止侵害“小魔鬼笑脸”作品著作权的行为，包括停止
生产、销售使用“小魔鬼笑脸”的羽绒服装，同时销
毁全部侵权羽绒服装；2、判令被告一赔偿原告经济
损失人民币904666元；3、判令被告一赔偿原告为制
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律师费、公证费、公证样品购
买费用等合理费用共计人民币21858元（前述两项
合计为926524元）；4、判令被告二就被告一向原告
承担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付款责任；5、本案诉讼费
用由被告一和被告二承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01月14日上
午9：00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9944号

阙本全：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与被告阙本全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9944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9943号

张勇、杨远会：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勇、杨远会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
99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9931号

周增伟：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与被告周增伟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12民初993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1840号

黄旭明：本院已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被告黄旭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21）浙0212民初118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3964号
修晓勇（公民身份号码：3706871987****0916）：

本院在审理原告赵以村与被告修晓勇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
民初39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修晓勇应
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赵以村借款
19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
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
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受理费275元，减半收取137.5元及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修晓勇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6621号

曹传林（公民身份号码：3411261993****7215）：
本院受理原告张宾与被告曹传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
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
料。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归还借款5000元。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月
18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5008号

徐苹（公民身份号码：3301051984****1042）：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与被告徐苹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500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徐苹应于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理赔款67749.76元，并支
付截至2021年5月2日的违约金31300.4元，此后违
约金以67749.7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5.4%标准计算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
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
行期间）。本案受理费2276元，减半收取1138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1788元，由被告徐苹负担。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6802号

华家南（公民身份号码：3421011982****7653）:
本院受理原告于欢与被告华家南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使用告知书等材料。
原告起诉要求：一、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租车押
金50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605办公室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月13上午
9：00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3民初2836号

林瑶、林奕钊：原告陈永乐与被告林瑶、林奕钊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3民
初2836号民事判决书。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2266号

邹波：本院受理原告刘文超与被告邹波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浙0211民初226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被告邹波支付原告刘文超铝合金门窗材料款3060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65元，由
被告邹波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1005号

林志光：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镇海华志高强度紧固
件制造有限公司与林志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211民初100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林志光
支付原告宁波市镇海华志高强度坚固件制造有限公司
货款446179.23元，并支付以446179.23元为基数，自
2016年6月30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的逾期利息损失，
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
基准利率上浮50%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上浮50%计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
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7993元，减半收取3996.5元，由被告
林志光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
保全申请费2751元，由被告林志光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原告宁波市镇海华志高强度坚
固件制造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
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2090号

辽宁和茂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正熙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辽宁和茂生物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
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1民初
209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辽宁和茂生物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宁波正熙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货款18000元，并支付自2019年9月23日起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逾期利息损失，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250元，减半收取125
元，由被告辽宁和茂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负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本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265号

杨志:本院受理原告赵军与被告杨志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副本、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等法律文书。
原告诉请判令：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2310126.93
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付款违约金302979.57元
（从2018年11月23日至2021年8月3日），以及自2021
年8月1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违约金（以
2310126.93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
案定于2022年1月17日14时30分在本院机关第九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希望你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
依法进行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8866号

尹中超：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冲冲与被告尹中超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
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及诉讼当事人须知、举证通知
书及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商事案件诉
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动履行告知书
等诉讼材料。上述材料请至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法庭
领取，逾期不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你方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月12日14时15分在
本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366号

宋杰：本院受理的原告胡迪启与被告宋杰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0282民初13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
如下：被告宋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
告胡迪启借款555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3月
10日起至款项清偿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的逾
期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500号

李龙：本院受理的原告姚国昌与被告李龙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及诉讼当事人须知、举证通知书及
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民商事
案件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动履行
告知书等诉讼材料。上述材料请至慈溪市人民法院浒
山法庭领取，逾期不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你方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月12日14时
15分在本院浒山人民法庭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0484号

武子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诉被告武子飞、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被告赔偿保险理赔
款753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
为放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二日上午
九点在本院机关十三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的，将依
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8528号
谷景杰:原告魏林峰诉被告谷景杰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
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等有关文书。原告诉请：一、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还清借款贰万圆整（20000元）。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
期限为答辩期满后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
月21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6547号

苏冬欣（公民身份号码：4113251995****3517）、
宁波达圆传媒有限公司：原告李佳明与被告宁波达圆传
媒有限公司、苏冬欣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1民初6547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苏冬欣支付原告李佳明加工
款500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李佳明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
50元，减半收取25元，由被告苏冬欣负担，限于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4646号

唐卫军（公民身份号码362322198402100034）：
原告戴昌友与被告唐卫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25民初4646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唐卫军于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偿还原告戴昌友借款本金200000元，并支付自2021
年7月2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
还款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
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4450
元，减半收取2225元，由被告唐卫军负担。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4763号

钱九龙（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青年西路109号，公
民身份号码32062319760919839X）：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红运满食品有限公司与被告钱九龙保证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225民初476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如下：被告钱九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宁波红运满食品有限公司货款176345.6元，并支付利
息（2021年1月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计50%计算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3926元，公告费650元，合计4576元，由被告
钱九龙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7113号

许周灵（浙江省临海市杜桥镇湖田村339号，公民
身份号码332602197711148892）：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世茂新里程置业有限公司与被告许周灵追偿权纠纷
一案，原告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代偿款
20785.66元及利息（以未付代偿款为基数，从2021年7
月10日起按照日万分之五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
日止，暂算至2021年8月30日为20785.66×0.05%×
52天=540.43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无法
联系，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25
民初7113号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举证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辨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之
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月27日上午
09时00分在象山县人民法院大目湾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6840号

于孟宇:本院受理原告谢丽凤与于孟宇非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381民初6840号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
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于孟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支付原告谢丽凤11342.85元，款交本院转付;二、
驳回原告谢丽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1元，
由原告谢丽凤负担155元，由被告于孟宇负担176
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于孟宇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瑞安市人民法院


